
 

 
 

附件：江苏师范大学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实施流程图 

 

 
 

 

 

 

 

 

 

 

 

 

 

 

 

 

通过 

未通过 

未通过 

通过 

4.合法性审核 

6.集体决策 学校“三重一大”会议研究 

审核 

资产归口管理部门 

未通过 

论证、评估等材料交国资处 

分管校领导 

通过 （落实决策，校园信息门户公示） 

5.租金评估 

法律事务办公室 

 

资产归口管理部门 2.审查 

国有资产管理处 

资产所在管理使用部门 1.申报（提交论证报告） 

国有资产管理处 提交省教育厅 

授权 
非授权 

国有资产管理处 反馈 

省教育厅 备案 

省教育厅授权

范围 

省教育厅、财政厅 审批同意 

资产所在管理使用部门 实施 

签订合同 

收益入库 

信息披露 

合同归档 

书面指令 


